
国税地税

滦平：

“四所”合力抓收入

王 锐  丁贺琴

为适应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和

税务机构分设的需要，河北省滦平县

积极建立和完善由财政 、国税、地税、

农税“四所”协调配合、乡镇长任征收

站站长的基层征管机构，较好地解决

了基层征管力量分散、条块职能交

叉、关系不协调等问题，形成了抓收

入的合力。
1996年，滦平县被列为全省首

批实现财政自立的困难县之一，按照

自立要求，该县全部财政收入要达到

3 895 万元，比上年增长 17.9% ，其

中地方级财政收入要达到 2 660 万

元，增长 19.5% ，要实现收入目标只

有加强税收征管。但目前的情况是

税收征管体制存在很大弊端。一是

一 个乡镇，一般只有两三个税务人

员，加上财政、国税、地税、农税四所

缺少配合，造成征管力量相对薄弱。
二是国税所、地税所作为两个相对独

立的执法机构，由于征管范围交叉，

征收矛盾突出，造成漏管漏征。三是

由于乡镇税务机构垂直管理，乡镇政

府对税收管理缺乏必要的管理手段，

很难安排本级收支计划，影响本地经

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完成。
如何激励财税部门组织收入工

作积极性，使四所团结一致，形成合

力，确保全年财政收入任务的实现？

滦平县在广泛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基础上，决定由财政、国税、地税、农

税四所（站）共同组成新的征收站，由

主管财政工作的乡镇长兼任征收站

站长，协调四者之间的关系，共同做

好本乡镇财税工作。为把这项工作

落到实处，他们首先健全人事管理机

制。除财政所外，国税、地税、农税所

人员均实行由当地党委 、政府和县国

税、地税、农税局双重领导，业务及人

事关系由县局统一管理，年终考核兑

现奖惩要征求所在乡镇意见。日常

管理以属地管理为主，各所（站）办公

设施由乡镇负责提供，干部的党团组

织关系一律由所在乡镇党委、团委管

理，其日常征收工作安排部署、思想

政治教育、考勤、请销假、组织纪律考

核均由乡镇负责。其次，统一计划，

统一奖惩。为确保完成收入任务，对

国税、地税、农税、财政四所（站）实行

捆绑式责任制，统一考核，统一奖惩。
年初明确收入目标，把乡镇按财政总

任务分解落实到国税、地税、农税所

（站），年终考核实行捆绑式奖惩。将

收入任务完成情况作为乡镇主要领

导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年终财政、

国税、地税、农税四所（站）均完成全

年收入任务的，给予适当奖励；年终

财政收入任务全部完成，但国税 、地

税、农税有一家未完成任务的，视短

收程度给予完不成任务所（站）一定

处罚，不兑现乡镇奖励。
捆绑式责任制用利益的纽带，将

四所（站）联成有机的整体，形成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财政、国

税、地税、农税四所在组织本部门收

入的同时，积极帮助其他部门加强征

管工作，避免了税款流失。财政所人

员积极协助国税、地税 、农税人员跑

企业、走厂矿、下村组，协调关系，解

决困难，四所（站）紧密配合，协调联

动，增强了战斗力。
同时，这种捆绑式责任制也调动

了乡镇政府支持、关心组织收入工作

积极性。县政府在年初对各 乡镇征

收站下达税收收入指标，各乡镇书

记、乡镇长与县委政府签定的目标责

任书中也有工商税收这一重要指标，

加上乡镇长本人就是征收站站长，这

就把征收站工作好坏，收入任务能否

完成同乡镇领导政绩考核和奖惩紧

密挂起钩来，促进乡镇重视、关心征

收站工作。

目前，“四所一长”制的新型征管

机构运行良好，各项收入实现了较大

幅度增长。1 ～ 6 月份，全县工商税

收完成 1 766 万 元，完 成 预 算 的

53% ，同比增长 21.8% ；乡级收入完

成 921 万元，同比增长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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